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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9】第 218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9 年 4 月 12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

情况的公告》，称 2018 年度你公司控股股东累计非经营性占用你公司

资金 4.49 亿元，占你公司 2017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31.71%。截至

2019 年 4 月 10 日，仍有 1.67 亿元（不含资金占用利息）尚未归还。 

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。请你公司认真自查并补充披露以下内容： 

1、请以列表形式详细披露你公司未履行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实

际被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占用资金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形成

时间、形成过程、占用原因、日最高占用额、还款进展等。 

2、自查截至目前除上述资金占用事项外，是否存在其他违规对

外担保或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等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你公司资金的

情形。 

3、结合你公司控股股东的资金、股份质押等情况，详细说明其

清偿非经营性占用你公司资金的解决措施和时间安排。 

4、对照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第八章相关规定，

说明你公司目前的内部控制措施是否符合相关规定，内部控制制度是

否完善、有效，是否存在重大缺陷。请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、结合你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具体流程，分析说明你公司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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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部控制失效的具体原因、责任人认定与内部问责等，是否已对上述

内部控制失效情形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并安排落实。 

6、说明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履行了勤勉尽责

的义务，如是，请提供充分、客观的依据；如否，请详细说明。 

7、请你公司对与本次事项相关的信息披露进行全面自查，说明

你公司的信息披露是否合法合规，是否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。请律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。 

8、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 

请你公司就以上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19 年 4 月 19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重庆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

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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